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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永康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公开招标出让永康经济开发区6幅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公告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二、参加投标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受让人若非永康市内的企业或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必

须在永康市内成立具备房地产开发的新公司对土地进行开发建

设。若要成立新公司的，投标人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

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我局可以根据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

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变更协议》。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中标人。

四、本次招标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招标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16年1月8日前，获取招标出让文件，交纳资

料费200元。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月8日上午8时30分至下午16时到

永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收储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对象报名时，法人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工商部

门出具的企业在册、变更基本情况及章程、单位公章；自然人须带

有效身份证件；其他组织须带组织机构批准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等证件和相关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单位公章。委托他人参加

投标的除委托人在本局工作人员面前当面授权委托外，均应提交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交纳投标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月8日下午16时。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 2016年1月8日下午16时30分前确认其投标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活动定于2016年1月9日

9时在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九

楼)举行。本次出让活动由永康市公证处公证。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报名时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不计利息。竞得人所缴纳

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受让地块的定金，在末次缴纳出让金时才

能全额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中标后不签订《成交确认书》或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作自动放弃论处，保证金不予

退还。未竞得人所交纳的投标保证金在出让活动结束次日起5

个工作日内退还。投标保证金的交纳与退付到永康市国土资源

局财务室办理。

（二）竞得人在竞得地块成交后，出让人与竞得人在5个工作日

内签订出让合同。竞得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交清全部土地

出让金。出让金为该宗地块的总地价款，不含契税。出让人在受让

人全额交清土地出让金后2个月内以土地现状向受让人交付土地。

（三）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按永财综［2012］132号文件另行

收取，契税和印花税按成交价格的3.05%收取。

（四）本次出让地块以土地现状出让，出让人不统一组织现场

踏勘，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有关具体情况可向永康市土地收

储交易中心垂询。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永康市华丰中路18号

联系电话：0579-87174812

联 系 人：吕先生 卢女士

永康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2月19日

永康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地块

名称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9-15-2
地块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9-15-3
地块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10-7-1
地块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10-7-2
地块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10-7-3-1
地块

永康经济
开发区

S10-7-3-2
地块

出 让

面 积

（㎡）

67062

44817

41531

62276

86369

83430

商业建筑

面积

（㎡）

≤20524

≤14584

≤18500

≤32000

≤65330

≤85544

容积率

1.6-2.2

1.8-2.6

1.6-2.6

1.6-2.6

1.8-2.2

1.8-2.2

建筑

密度

25%-35%

25%-35%

25%-35%

25%-35%

25%-35%

25%-35%

绿地率

≥15%

≥15%

≥15%

≥15%

≥15%

≥15%

建筑

限高

（米）

80

100

80

80

100

100

起始价

（万元）

28840

22410

20980

31450

38870

38380

投标保证金

（万元）

5770

4490

4200

6290

7780

7680

开发

用途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使用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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